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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振江新能源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上海底特申请向不特定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北交所上

市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及其可行性方案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江苏振江新能源装备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4 年 4 月 29

日分别召开了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第四届监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

过了《关于上海底特申请向不特定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北交所上市募集

资金投资项目及其可行性方案的议案》本议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具体情况

如下： 

一、募集资金概况  

根据上海底特精密紧固件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底特”）发展计划，

控股子公司拟将本次向不特定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股票所募集的资金扣除发行

费用后用于下列项目： 

序号 项目名称 
项目总投资（万

元） 

募集资金投资金

额（万元） 

1 施必牢(通榆)防松连接副智能制造项目 18,000 15,000 

合计 18,000 15,000 

本次募投项目的实施主体为上海底特全资孙公司白城施必牢紧固系统有限

公司。本次发行募集资金到位后，若实际发行募集资金（扣除发行费用后的净额）

不能满足拟投资项目的资金需求，不足部分由上海底特自筹资金解决。若实际募

集资金净额超出项目拟用募集资金投入金额，则上海底特将按照国家法律、法规

及中国证监会和北京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及上海底特募集资金管理制度，履行

相应法定程序后合理使用。若因经营需要或市场竞争等因素导致本次募投项目在

本次发行募集资金到位前须进行先期投入的，上海底特拟以自筹资金先期进行投

入，待本次发行募集资金到位后，上海底特将以募集资金置换先期投入的自筹资

金。 



上海底特根据募集资金管理制度，将募集资金存放于董事会决定的专项账户

集中管理，专款专用。上海底特已对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必要性和可行性进

行了认真分析，认为投资项目具有较好的市场前景和盈利能力，能够有效防范投

资风险，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益。 

二、审议程序情况 

（一）董事会 

公司于 2024年 4月 29日召开的第四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上海底特申请向不特定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北交所上市募集资金投

资项目及其可行性方案的议案》。并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二）独立董事意见 

经审阅，我们认为：控股子公司上海底特精密紧固件股份有限公司本次发行

股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募集资金用途符合国家相关的

产业政策及公司的发展规划，有利于公司长远发展，不存在损害公司利益及股权

权益的情形。因此，我们同意将《关于上海底特申请向不特定合格投资者公开发

行股票并在北交所上市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及其可行性方案的议案》提交公司股东

大会审议。 

（三）监事会 

公司于 2024年 4月 29日召开的第四届监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上海底特申请向不特定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北交所上市募集资金投

资项目及其可行性方案的议案》。 

监事会认为：控股子公司上海底特精密紧固件股份有限公司本次向不特定合

格投资者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北京证券交易所上市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事项，考虑

了上海底特所属行业及发展阶段、财务状况、资金需求及融资规划等情况，符合

控股子公司长期发展战略，有利于壮大控股子公司上海底特精密紧固件股份有限

公司规模，改善公司资本结构，增强企业发展动力和抗风险能力。因此，同意提

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特此公告。 



江苏振江新能源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年 4月 30日 

 


